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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分類與保存年限區分表
編訂

主講人：科員黃冠蓉

113年10月23日



個人簡歷
現職：國科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秘書室

學歷：國立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所碩士

公務經歷：

1.榮獲第16屆機關績優檔案管理人員金質獎

2.主辦本局參加第15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並獲獎

3.榮獲107及111年績優貢獻種子教師

主辦內容：

訂定檔案管理作業規定、計畫、執行、管考、檔案
立案、機密檔案管理、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
修訂、檔案入庫管理、檔案清查、檔案清理、檔案
應用宣導、檔案應用特展導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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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前言
一.作業依據
二.檔案分類表
三.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四.保存年限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
五.編修上常見錯誤態樣及應注意事項
六.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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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為什麼要分類?

圖片來源：http://www.twgreatdaily.com/cat42/node999754



5

前言

制訂分類規則!

圖片來源： https://kknews.cc/home/engpax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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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規則?

檔案分類表

1. 分類表是檔案歸類之依據。
2. 保存年限區分表是判定檔案保存年限的標準。
3. 做好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才能有效反映檔案保

存價值，引導檔案清理處置。

圖片來源：圖蛙圖庫ImageW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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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作業依據

檔案分類表

• 檔案分類編案規範(91

年1月1日實施)

• 機關檔案管理手冊第2

章

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

• 檔案法

• 檔案法施行細則

•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
銷毀辦法

• 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
範

• 機關檔案管理手冊第3

章

• 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
年限基準(GRS)



8

二、檔案分類表

分類表編製步驟：

檔案管理單
位編訂初稿

分類表送核
分類表電子
檔送交

步驟1 步驟2 步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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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檔案分類表

(ㄧ)分類表涵蓋項目：分類號、類目名稱、備註

封面
名稱

步驟1：檔案管理單位編訂初稿

純數字、純
文字、混合
標記

2至9字為宜，
彼此間互斥

補充說明類
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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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檔案分類表

(二)決定分類的架構：

1.採機關組織架構

2.依業務職掌或性質

(三)區分類目層級：

1.最多5層級（類綱目節項）

2.層級依業務繁複程度而定（各類層級可不同）

(四)分類標記編排

1.明瞭、易寫、易記、具伸縮性及邏輯性

2.採單碼、多碼制、文字或混合標記

步驟1：檔案管理單位編訂初稿 範例：

４層級

多碼制

單碼制



主任 秘書

行政課

行政

人事

政風

門牌

國籍

資訊

登記課

戶籍登記

戶口名簿

身分證、自然人憑證

人別確認

出入境通報

特殊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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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臺中市各戶政事務所分類結構:

依業務職掌

組織架構 業務職掌
類 綱 目 節

02 民政類

02 42 戶政事務所

02 42 01 行政

02 42 02 人事

02 42 03 主計

02 42 04 政風

02 42 11 戶籍登記

02 42 12 身分證

02 42 13 戶籍簿件申請

02 42 14 國籍業務

02 42 15 印鑑業務

02 42 16 門牌業務

02 42 17 戶口查察

02 42 18 戶籍統計

02 42 19 特殊人口管理

02 42 20 戶籍資料查詢

02 42 21 戶籍通報

分類號
類目名稱 備註



局長

副局長

主任秘書

專門委員

產業及青年發展科

工業科

商業科

市場管理科

公用事業科

工商登記科

秘書室

人事室

會計室

政風室

12

分析台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分類結構:

依組織架構

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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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檔案分類表

(五)決定是否與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結合編製：

影響送審程序

1.個別編製(僅分類表)：陳機關首長核准後，

擇期實施。

2.結合編制（包含分類表及保存年限區分表）:

陳機關首長後，依規定程序函送檔案局審核

通過後，擇期實施。

步驟1：檔案管理單位編訂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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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檔案分類表

(ㄧ)請業務單位表示意見：

1.檢視業務是否納入分類表

2.類目是否反映業務內涵

(二)核准實施：

1.個別編製：機關首長核准

2.結合編制:陳機關首長後，依規定程序函

送檔案局審核

步驟2：分類表送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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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檔案分類表

檔案分類表電子檔轉出彙送至檔案局「機關檔案

管理資訊網」

步驟3：分類表電子檔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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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個別編製區分表：

圖片來源：檔案局106年檔案研習班課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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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結合編製區分表：
保存年限區分表

99年12月修正新增:
彌補類目名稱描述不
足及引導後續清理

分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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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ㄧ)封面名稱頁：

1.個別編製：（機關全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

2.與分類表結合編製：（機關全銜）檔案分類及

保存年限區分表

(二)編製說明頁：

1.編製目的、過程

2.適用範圍

3.類目層級結構、分類標記（結合編製者）

4.修正原因及重點

5.注意事項、實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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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類號(結合編製者)：層級以不超過5級為
原則（類、綱、目、節、項）

三、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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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類目名稱：1.涵蓋周延、具體明確

2.字數2至9字為宜
3.類目間具互斥性
4.上下層級類目具關聯性
5.個案不宜列為類目名稱
6.綜合業務列各類目之前，其他業務置於最後

三、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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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內容描述：
敘明機關辦理該項目／類目業務活動內容

三、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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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內容描述：
機關權責＋涉及對象、執行重點＋資料類型

三、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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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存年限 ：可參考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
準(GRS)訂定

1.永久保存：永久
2.定期保存：1、3、5、10、15、20、25、30年

三、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例外情形：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4)

1.GRS規定
2.有超過30需要，

且經檔案局同意
3.他法規有規定

https://www.archives.gov.tw/Publish.aspx?cnid=1636&p=3493
https://www.archives.gov.tw/Publish.aspx?cnid=1636&p=3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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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清理處置：
永久檔案：「列為國家檔案」、「機關永久保存」
定期檔案：「依規定程序銷毀」、「屆期後鑑定」

三、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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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處置之建議

三、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永久保存檔案

定期保存檔案

國家檔案:
1.各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明定者
2.屬中央三級以上或地方一級機關重要政策 規劃、
業務性質特殊、可呈現國家施政發展及成果等案情

機關永久保存：除上列內容之外。

依規定程序銷毀：除上列內容之外。

屆期後鑑定：

1.各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明定者

2.屬個人權益、爭議處理、行政救濟等案情，需

再次檢視始完備者



類 綱 目 節

02 42 01 30 法令及釋疑 本機關制(訂)定與修訂之法律、法規

命令、行政規則、解釋令（函）相關

公文及法制作業過程之計畫、意見諮

詢與機關協商等相關紀錄

永久 機關永久保存 061301-1

02 42 01 31 他機關法令及釋疑 他機關制(訂)定與修訂之法律、法規

命令、行政規則及解釋令（函）相關

公文

5 依規定程序銷

毀

061301-2

02 42 01 32 法令研修徵詢及法規

宣導

他機關研修法令意見徵詢及法規宣導

相關公文

3 依規定程序銷

毀

061301-3

02 42 01 33 會報（議） 本機關首長召集例行性主管會報（

議)之資料、紀錄及相關文件

永久 機關永久保存 060301

臺中市各戶政事務所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

分類號
類目名稱 內容描述

保存

年限
清理處置

基準項

目編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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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基準項目編號 :敘明適用GRS 之項目編號

GRS表

三、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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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基準項目編號 :如何運用？

三、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1.基準所訂為「最低保存年限」及「最低等級清

理處置方式」(惟不得自行調整為「列為國家

檔案」)

2.區分表業經檔案局審核通過，GRS調整年限？

1) 保存年限低於基準者，請修正之

2) 簽陳權責長官核定，免再層報檔案局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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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基準項目編號 :如何註記？

三、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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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基準項目編號 :如何註記？

三、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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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基準項目編號 :如何註記？

三、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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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備註：該類目檔案保存年限其他需要補充之
事項

三、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保存年限計算
有特殊情形者

凡屬著作財產權授權相
關文件等，應永久保存

保存年限自決算公
布、公告或令行日

起算



四、保存年限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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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修時機？

於區分表註記並定期彙整



四、保存年限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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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組成編訂工作小組

步驟2
•研析機關組織及業務功能

步驟3
•編訂區分表初稿

步驟4
•送檔案管理局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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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組成編訂工作小組
小組成員: 任務:

1. 確認分類體系是否妥適?
2. 區分表含括業務是否完

整?
3. 確認類目名稱與內容描

述是否精確周延?
4. 內容描述之文字敘述，

是否可讓使用者瞭解檔
案內容?

四、保存年限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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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研析機關組織及業務功能
(一)蒐集機關相關資料：

組織法規及編製表

辦事細則

分層負責明細表

年度計畫與報告

預算書

年報與大事紀

民意機關答詢報告

四、保存年限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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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研析機關組織及業務功能
(二)宏觀分析本機關與相關機關職能：

中科管
理局

科技部

竹科管
理局

南科管
理局

台中市政府 合作關係

上級機關
研議相關法規、
計畫及交辦事項

平行機關
業務合作交流

業務內容：
1.投資招商引進
2.勞工安全衛生
3.廠商公司登記
4.廠房公設建造
5.園區籌設

四、保存年限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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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編訂區分表初稿
(一)召開小組會議研商

1.確定編制方式
2.原機關職能分析
3.原機關區分表
4.檔案局核復移轉或銷毀審核意見

(二)必要時配合辦理事項
1.檔案內容審查
2.研析檔案使用情形/歸檔情形
3.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四、保存年限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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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送檔案管理局審核
(一)送審程序

中央1、2級機關

省政府、省諮議會、
直轄市政府及議會、
縣(市)政府及議會

中央3級以下及其他
地方機關

上級機關進行初審

檔案管理局審核

四、保存年限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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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送檔案管理局審核
(二)送審資料

•區分表
1

•組織法規
2

•分層負責明細表
3

•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者，
應併送鑑定報告

4

檔案管理局審核

四、保存年限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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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中科管理局修訂過程(供參)

報
送
科
技
部
函
轉
檔
案
局
核
定

經
檔
案
局
審
查
核
定
後

全
局
適
用
新
版
檔
案
分
類
號
區
分
表

107/1/1

局
內
業
務
單
位
檢
討
修
訂

三
科
管
理
局
協
商
會
議

協
商
會
議
結
果
確
認

四、保存年限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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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編修上常見錯誤態樣及應注意事項

(一)分類層級
未具關聯性或層級關係不明確、分類過粗
或過細

類 綱 目 類目名稱

4 人事類

1 考訓

1 考績獎懲

2 訓練進修

3 退休撫卹 未具關聯性
不宜放在「考訓」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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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編修上常見錯誤態樣及應注意事項

(一)分類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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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類目名稱：各層級類目名稱過於相近或
未具互斥性

內容相近，未具互斥性
請妥適整併或依業務
內容予以修正

類 綱 類目名稱

01 秘書類

1 綜合業務

2 其他秘書類綜合業務

內容部分重複，未具互斥性
請妥適整併或依業務內容予
以修正

類 綱 類目名稱

01 土地建物管理

1 土地建物各項登記

2 土地建物更正登記

五、編修上常見錯誤態樣及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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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目名稱

觀光文宣、摺頁及書
刊手冊之規劃編印、
發行及推展

「重要」指的是？
是否另有「一般」事項？
應於內容描述中敘明「重
要」事項之具體內容，並
盡量避免類此不夠具體之
描述

類目名稱

區段徵收「重要」案
件

土地開發「重要」業
務

(二)類目名稱：過於冗長、未具體明確

字數以2-9字為原則
建議類目名稱修正為
「觀光宣傳資料整編」冗長

未具體

五、編修上常見錯誤態樣及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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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類目名稱：涵蓋性不足、未具關聯性

五、編修上常見錯誤態樣及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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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容描述：與類目名稱相同，太過簡略

五、編修上常見錯誤態樣及應注意事項

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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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容描述：未呈現機關於該項業務之權責

類目名稱 內容描述 保存年限

養殖漁業發展
養殖漁業發展政策規劃、
擬訂等相關

永久保存

五、編修上常見錯誤態樣及應注意事項

內容描述 保存年限

本機關收受各區漁會養殖
漁業發展政策規劃、擬訂
等相關文件

15年

機關究係『主辦』、
『協辦』或『接受
上級機關指示』，
影響保存年限判定
及清理處置。

修
正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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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存年限：
應參考基準年限為標準，可較高不可較低，若涉及
兩項業務合併，採年限較久者為該項年限。

某縣政府類目名稱「留職停薪」，保存年限20年
→涉本機關同仁權益，依據「人事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
表」，調整保存年限為「50年」

五、編修上常見錯誤態樣及應注意事項



49

(四)保存年限：業務性質相似，年限卻不同

五、編修上常見錯誤態樣及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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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清理處置：
保存年限與清理處置方式不相對應、清理處置未盡妥適

類目名稱
保存
年限

清理處置

工廠登記 永久 依規定程序銷毀

國家賠償處理 30 機關永久保存

保存年限為永久保存者，清理處置僅能為：「列為國家檔案」或「機
關永久保存」
保存年限為定期保存者，清理處置僅能為：「屆期後鑑定」或「依規
定程序銷毀」

五、編修上常見錯誤態樣及應注意事項

清理處置(修正後)

機關永久保存

屆期後鑑定

應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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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準項目編號→未填列或對應錯誤

類目編號 項目 內容描述 保存
年限

清理
處置

備
註

040101 職章製(換)發

-1 總統、副總統職章及總統府製
發之職章及其他由總統府製發
職章之啟用、換發與銷毀

永久 機關永久
保存

-2 機關自行製發或由主管機關或
省(市)政府、縣(市)政府製發
職章之啟用、換發與銷毀

10 依規定程
序銷毀

人事類基準表

類 綱 目 類目名稱 內容描述 保存
年限

清理處置 基準項目
編號

備註

7 人事管理

1 綜合業務

1 職章製(換)
發

辦理本機關製發職章
之啟用、換發與銷毀

永
久

機關永久
保存

040101

區分表

基準項目標號對應錯誤，
應為「040101-2」

五、編修上常見錯誤態樣及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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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備註→應填列於該項內容描述之補充說明

五、編修上常見錯誤態樣及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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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注意事項

五、編修上常見錯誤態樣及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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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綱 目 節 項 類目名稱 保存年限

60 秘書類

01 　財務

01          保險

01 　　　催欠費用

01 　　　　台北分局 10

02 　　　　北區分局 10

03 　　　　中區分局 10

02 　　　支付費用

• 區分表穩定性低 • 區分表穩定性高

類 綱 目 節 類目名稱 保存年限

60 秘書類

01   財務

01          保險

01 　　　催欠費用 10

02 　　　支付費用 10

• 屬個案性質者，不適合作為類
目名稱，宜以編案方式處理

於分類號60010101下編列
• 案次1：台北分局催欠費用
• 案次2：北區分局催欠費用
• 案次3：中區分局催欠費用

五、編修上常見錯誤態樣及應注意事項

(八)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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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注意事項

五、編修上常見錯誤態樣及應注意事項

「本表經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審核通過後，簽陳
首長擇期實施」。建議以新年度1月1日起實施。

本表經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年*月*日檔徵字第****
號函審核通過，簽陳首長同意自111年1月1日起實施。

尚未通過
寫法

已通過
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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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注意事項

五、編修上常見錯誤態樣及應注意事項

☆可預先與檔案局負
責審核之承辦人溝通，
以增進審核效率。



57

(八)注意事項

五、編修上常見錯誤態樣及應注意事項

銷毀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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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使用說明

(ㄧ)使用原則

編訂階段

• 研訂及頒行

檔案分類(及

保存年限區

分)表，供同

仁查檢使用

承辦階段

• 承辦人員依

規定於公文

頁面註明分

類號及保存

年限

• 公文辦畢歸

檔

檔管階段

• 檔管人員檢核及

補正分類號及保

存年限

• 檔管人員進行立

案及賦予檔號

• 檔管人員進行檔

案編目

• 目錄資訊提供後

續管理應用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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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使用說明

(ㄧ)使用原則

分類號vs檔號??

檔號由五層級所組成：
年度號/分類號/案次號/卷次號/目次號

參照區分表填寫 檔管人員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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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雖編製以組織及業務性質編類、綱、目，惟區分
表為全機關共同使用，不區分組室及科別。

請依公文內容
為選擇依據

六、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使用說明

(ㄧ)使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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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檢視承辦公文內容，依內容描述選擇最適當
的分類號

檔號：111/070206/001
保存年限：20年

Ex：案次號：001-檔案清查
002-檔案鑑定

(ㄧ)使用原則

六、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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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使用原則

六、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使用說明

3.新分類號區分表之啟用，不溯及既往案件



新增業務 組織調整
保存年限
調整

向檔管人
員提供修
正建議

63

4.為利歸檔之穩定性，本表依規定至少10年檢討1
次，若業務及保存年限變動者，由檔管人員彙整
註記，作為下次修正依據。

(ㄧ)使用原則

六、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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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性

1.案件連貫性：相關案件會放置於同一個檔號案卷
內，未來較易搜尋檔案。

2.檔案依法保存：依照GRS或各業務專屬法規規定檔
案保存年限制訂，不致誤銷毀檔案。

3.庫房空間有效利用：重要案件保存長久，不重要
案件定期銷毀。

4.提昇銷毀審核效率。

六、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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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絡方式：04-25658588轉6988

e-mail：rong819@ctsp.gov.tw

來信主旨請寫(您的服務機關)詢問檔管事宜

mailto:rong819@ctsp.gov.tw

